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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提昇嘉義縣中埔鄉（以下簡稱本鄉）納骨堂(慈恩堂)之競爭力及營運績效，依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協助本鄉殯葬設施業務推展有功人員之獎勵，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3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係指協助推介安置往生者骨灰（骸）於本鄉納骨堂(慈恩堂)有功之下列人員：

   一、道士。

   二、地理師。

   三、撿骨火化人員。

   四、實際從事喪葬禮儀人員。

第四條     協助推介往生者骨灰（骸）安置本鄉納骨堂(慈恩堂)有功人員獎勵標準如下：

   一、推介人協助推介本鄉往生者骨灰（骸）進堂安置者，每一骨灰、
               骨骸堂位發給獎勵金新台幣壹仟元整；推介之堂位屬價位伍萬

               元以上者發給獎勵金新台幣貳仟元整。
           二、推介人協助推介外鄉鎮市往生者骨灰（骸）進堂安置者，每一
               骨灰、骨骸堂位發給獎勵金新台幣貳仟元整；推介之堂位屬價
               位伍萬元以上者發給獎勵金新台幣參仟元整。
   三、推介神主牌位者、多元葬區及享有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及第六條優惠者不予獎勵。

第5條     推介人之認定以納骨堂(慈恩堂)選位決定書內申請人填列之推介
 人為準，並由申請人親自簽名確認。

第6條     推介人推介進堂達本辦法第四條獎勵標準時，以三個月為結算基準
   ，由本所通知推介人檢附推介人領款收據、選位決定書影印本送本所核發獎勵金。

第7條     本辦法所需之獎勵經費，應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

第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